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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欧菲光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５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重要声明

本公告的目的仅为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投资者欲了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深

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

特别提示

一、本次发行股票上市及解除限售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

４

，

０５４

万股股份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限为自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起十二个月。

二、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为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公司股票价格在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不除权。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第一节 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序号 内容 程序

／

文件 时间

１

发行方案的审议批准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

临时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

２

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

准过程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１７３０

号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３

认购资金验资情况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了国浩验字

［

２０１３

］

８２９Ａ０００１

号

《

深

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网下申购资金验资报告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

４

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

大华验字

［

２０１３

］

００００２０

号

《

深圳欧菲光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４

，

０５４

万股后实收股

本的验资报告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

５

股权登记托管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

二、本次发售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票的类型：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二）发行股票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股

（三）发行股票数量：

４

，

０５４

万股

（四）发行价格：

３７．００

元

／

股

（五）募集资金量：

１

，

４９９

，

９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六）募集资金净额：

１

，

４５２

，

７６０

，

０６０．００

元

三、发行对象情况介绍

（一）发行对象配售情况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价格

（

元

／

股

）

配售股数

（

股

）

认购金额

（

元

）

１

周雪钦

３７．００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７．００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３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３７．００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深圳市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３７．００ 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７．００ 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Ｂｉｌｌ＆Ｍｅｌｉｎｄａ Ｇａｔｅ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Ｔｒｕｓｔ ３７．００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７．００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７．００ ５

，

９４０

，

０００ ２１９

，

７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合 计

４０

，

５４０

，

０００ １

，

４９９

，

９８０

，

０００．００

（二）本次发行

Ａ

股的发行对象

１

、周雪钦

（

１

）自然人简介

周雪钦，女，身份证号码为

３５０５２４１９５０＊＊＊＊００２５

，住所为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禾祥西路

２６７

号之

五

９０４

室。

（

２

）与欧菲光的关联关系

周雪钦与欧菲光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３

）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认购金额：人民币

１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认购股数：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限售期安排：自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

４

）与欧菲光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排

周雪钦最近一年与欧菲光无重大交易。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２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１

）公司简介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１７

日

住 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情侣路

４２８

号九洲港大厦

４００１

室

法定代表人：叶俊英

注册资本：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

２

）与欧菲光的关联关系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欧菲光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３

）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认购金额：人民币

３３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认购股数：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限售期安排：自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

４

）与欧菲光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排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最近一年与欧菲光无重大交易。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

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３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１

）公司简介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住 所：成都市青羊区东城根上街

９５

号

法定代表人：冉云

注册资本：

１２９

，

４０７

万元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

证券自营；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

２

）与欧菲光的关联关系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欧菲光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３

）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认购金额：人民币

１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认购股数：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限售期安排：自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

４

）与欧菲光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排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一年与欧菲光无重大交易。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

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４

、深圳市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

１

）公司简介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

住 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４００９

号投资大厦

１１

层

Ｃ１

区

法定代表人：靳海涛

注册资本：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创业投资咨询、为创业企业

提供创业管理服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

（

２

）与欧菲光的关联关系

深圳市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内曾持有发行人

５％

以上股份，系发行人关联法人。

（

３

）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认购金额：人民币

１９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认购股数：

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

限售期安排：自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

４

）与欧菲光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排

深圳市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最近一年与欧菲光无重大交易。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

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５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１

）公司简介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１５

日

住 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

号上海国金中心二期

２３

楼

０１－０３

单元

法定代表人：安奎

注册资本：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经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

２

）与欧菲光的关联关系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欧菲光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３

）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认购金额：人民币

１６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认购股数：

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

限售期安排：自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

４

）与欧菲光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排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最近一年与欧菲光无重大交易。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

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６

、

Ｂｉｌｌ＆Ｍｅｌｉｎｄａ Ｇａｔｅ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Ｔｒｕｓｔ

（

１

）简介

类 型：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注册地址：

２３６５ Ｃａｒｉｌｌｏｎ Ｐｏｉｎｔ

，

Ｋｉｒｋｌａｎｄ

，

ＷＡ９８０３３

，

Ｕ．Ｓ．Ａ．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１９

日该机构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获得第

１７

家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资格，即允许其投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证券市场。

（

２

）与欧菲光的关联关系

Ｂｉｌｌ＆Ｍｅｌｉｎｄａ Ｇａｔｅ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Ｔｒｕｓｔ

与欧菲光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３

）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认购金额：人民币

１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认购股数：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限售期安排：自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

４

）与欧菲光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排

Ｂｉｌｌ＆Ｍｅｌｉｎｄａ Ｇａｔｅ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Ｔｒｕｓｔ

最近一年与欧菲光无重大交易。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

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７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１

）公司简介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

住 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花园石桥路

６６

号东亚银行金融大厦

３６－３７

层

法定代表人：邵国有

注册资本：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经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

２

）与欧菲光的关联关系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欧菲光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３

）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认购金额：人民币

１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认购股数：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限售期安排：自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

４

）与欧菲光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排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最近一年与欧菲光无重大交易。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

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８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１

）公司简介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１２

日

住 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四路

１

号嘉里建设广场第一座

２１

层

法定代表人：赵如冰

注册资本：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从事基金管理、发起设立基金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准许和批准的其他业务。

（

２

）与欧菲光的关联关系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欧菲光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３

）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认购金额：人民币

２１９

，

７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认购股数：

５

，

９４０

，

０００

股

限售期安排：自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

４

）与欧菲光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排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最近一年与欧菲光无重大交易。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

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 保荐人（主承销商）

名 称 ：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薛荣年

保荐代表人 ：方向生、王会然

项目协办人 ：沈杰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民田路

１７８

号华融大厦

５

、

６

楼

电 话 ：

０７５５－８２７０７７７７

传 真 ：

０７５５－８２７０７９８３

（二）公司律师

名 称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负 责 人 ：张敬前

经办律师 ：唐都远、郭雪青

办公地址 ：深圳市深南大道

６００８

号特区报业大厦

２２

楼及

２４

楼

电 话 ：

０７５５－８３５１５６６６

传 真 ：

０７５５－８３５１５３３３

（三）公司审计机构

名 称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 ：梁春

注册会计师 ：杨劼、刘基强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１６

号院

７

号楼

１１

层

１１０１

电 话 ：

０１０－５８３５００１１

传 真 ：

０１０－５８３５０００６

（四）登记机构

名 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３

号中信大厦

１８

层

电 话 ：

０７５５－２５８３８０００

传 真 ：

０７５５－２５９８８１２２

（五）证券交易所

名 称 ：深圳证券交易所

法定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东路

５０５４

号

电 话 ：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３３３

第二节 本次发售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售前后股本结构及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比较表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权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本次发行后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

）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０９，３０９，１０４ ５６．９３ １４９，８４９，１０４ ６４．４４

其中

：

非公开发行股份

－ － ４０，５４０，０００ １７．４３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８２，６９０，８９６ ４３．０７ ８２，６９０，８９６ ３５．５６

三

、

股份总数

１９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３２，５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二）本次发售前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股东性质 股份性质

１

深圳市欧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５２，３６３，５８４ ２７．２７

境内一般法人 有限售条件

２

裕高

（

中国

）

有限公司

３６，０００，０００ １８．７５

境外法人 有限售条件

３

深圳市恒泰安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９４５，５２０ １０．９１

境内一般法人 有限售条件

４

深圳市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５，６９３，９９６ ２．９７

境内一般法人 无限售条件

５

中国农业银行

－

景顺长城内需增

长贰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３６１，４１６ ２．７９

基金

、

理财产品 无限售条件

６

交通银行

－

农银汇理行业成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２００，０１９ ２．７１

基金

、

理财产品 无限售条件

７

中国银行

－

景顺长城鼎益股票型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４，４９３，０２９ ２．３４

基金

、

理财产品 无限售条件

８

中国银行

－

嘉实稳健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

４，４６６，０２０ ２．３３

基金

、

理财产品 无限售条件

９

中国农业银行

－

景顺长城内需增

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３，３８３，５０２ １．７６

基金

、

理财产品 无限售条件

１０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德盛精

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３，１３０，４４８ １．６３

基金

、

理财产品 无限售条件

（二）本次发行完成后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股东性质 股份性质

１

深圳市欧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５２，３６３，５８４ ２２．５２

境内一般法人 有限售条件

２

裕高

（

中国

）

有限公司

３６，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４８

境外法人 有限售条件

３

深圳市恒泰安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９４５，５２０ ９．０１

境内一般法人 有限售条件

４

深圳市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８９３，９９６ ４．６８

境内一般法人

本次配售的

５２０

万股为有

限售条件

，

其

余为无限售

条件

５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７，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１

基金

、

理财产品 有限售条件

６

中国银行

－

嘉实稳健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

６，８６６，０２０ ２．９５

基金

、

理财产品

本次配售的

２４０

万股为有

限售条件

，

其

余为无限售

条件

７

中国农业银行

－

景顺长城内需增

长贰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７０６，７４２ ２．４５

基金

、

理财产品

本次配售的

１３８

万股为有

限售条件

，

其

余为无限售

条件

８

中国银行

－

景顺长城鼎益股票型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５，３１６，０００ ２．２９

基金

、

理财产品

本次配售的

１６１．６

万股为

有限售条件

，

其余为无限

售条件

９

交通银行

－

农银汇理行业成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２．１５

基金

、

理财产品 无限售条件

１０

周雪钦

４，０００，０００ １．７２

境内自然人 有限售条件

１１

ＢＩＬＬ ＆ ＭＥＬＩＮＤＡ ＧＡＴＥ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ＴＲＵＳＴ

４，０００，０００ １．７２

境外法人 有限售条件

１２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０００ １．７２

境内一般法人 有限售条件

１３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４，０００，０００ １．７２

基金

、

理财产品 有限售条件

合计

１６６，０９１，８６２ ７１．４２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董事长蔡荣军通过欧菲控股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５２

，

３６３

，

５８４

股，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蔡高校通过裕高有限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本次发行后欧菲控股、裕高有限持有本公司

股份数量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发售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项目

本次发行前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本次发行后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

）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０９

，

３０９

，

１０４ ５６．９３ １４９

，

８４９

，

１０４ ６４．４４

其中

：

非公开发行股份

－ － ４０

，

５４０

，

０００ １７．４３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８２

，

６９０

，

８９６ ４３．０７ ８２

，

６９０

，

８９６ ３５．５６

三

、

股份总数

１９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３２

，

５４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二）对发行人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和现金流量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将相应增加，财务状况将得到较大改

善，资产负债结构更趋合理，盈利能力进一步提高，整体实力得到增强。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具体影响如下：

１

、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总额与净资产将同时增加，公司的资金实力将迅速提升，资产负债率将

进一步降低，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为公司后续可能的债务融资提供良好的保障。

２

、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均用于公司的主营业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备良好的市场前景以及经济

和社会效益。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成投产将对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和盈利能力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盈

利能力将大幅度提升，公司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得到有效提高。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由于募投项目存在一定的建设期、达产期等，短期内可能会导致净

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等指标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 但随着项目的逐步投产，未来公司盈利能力、经营业

绩水平将会保持较高水平。

３

、对公司现金流量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将大幅增加；在资金开始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后，投资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出量也将大幅增加；在募投项目完成投入开始运营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将显著

增加。 本次发行有助于改善公司现金流状况，降低经营风险与成本。

（三）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投入中小尺寸电容式触摸屏扩产项目、中大

尺寸电容式触摸屏扩产项目。 项目投产后，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供应、服务能力，提高产业链整合控制能

力，丰富产品线和优化产品结构，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公司行业地位，增强市场影响力。

（四）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不会影响公司资产的完整以及人员、机构、财务、业务的独立，公司仍拥有独

立的组织管理、生产经营、财务管理系统，并具有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公司控股股东仍为欧菲控股，实际控制人仍为蔡荣军。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公司仍具有健全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议事规则，该等议事规则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章程以及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议事规则规定了关联交易的决策、回避表决、信息披露的

程序，已有必要的措施保护其他股东的合法利益。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不会对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五）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高管人员结构造成直接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

而发生变化。

（六）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变动情况

公司与本次发行对象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情况造成影响。

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已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出具了

深鹏所股审字［

２０１０

］

０２０

号、深鹏所股审字［

２０１１

］

００３６

号、深鹏所股审字［

２０１２

］

０１１０

号等标准无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财务报告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出具了大华审字［

２０１２

］

４８０３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一、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资 产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３９０

，

２３４．０３ ２３８

，

０７２．２７ １３５

，

０５５．８０ ４５

，

６８０．５４

负债合计

２７３

，

４１８．５７ １４０

，

７８０．２６ ３８

，

２４３．２４ ２１

，

１６６．８３

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权

益

１１６

，

８１５．４７ ９７

，

２９２．０１ ９６

，

８１２．５６ ２４

，

５１３．７２

股东权益合

计

１１６

，

８１５．４７ ９７

，

２９２．０１ ９６

，

８１２．５６ ２４

，

５１３．７２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总收入

２４６

，

８３２．６１ １２４

，

５１９．８８ ６１

，

８１７．２１ ３７

，

２８９．６８

营业利润

２２

，

６３９．４４ １

，

０８１．２０ ５

，

６５６．８２ ５

，

５８８．１６

利润总额

２３

，

００７．６９ ２

，

５５３．０３ ６

，

１１６．１７ ５

，

６６７．５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１９

，

５１３．４５ ２

，

０７０．８７ ５

，

２０８．８８ ５

，

０９８．７９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７

，

５３０．８９ －２０

，

６５２．５７ －８

，

９４５．９４ ４

，

９１７．９７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３６

，

９２４．４６ －４２

，

７４７．８３ －４１

，

９８７．３６ －４

，

７７５．９０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３８

，

５６７．４０ ７４

，

３０９．６６ ７４

，

０５３．０２ １

，

５７６．６８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

影响

１７．９６ －１３７．７９ －１７．６７ －２３．４６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９

，

１９１．７９ １０

，

７７１．４７ ２３

，

１０２．０４ １

，

６９５．２９

（四）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或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度或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度或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度或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比率

（

倍

）

０．９９ １．３０ ３．１４ １．４５

速动比率

（

倍

）

０．７８ ０．９４ ２．６３ １．０３

资产负债率

（

母公司

）

５７．２５％ ４０．２４％ ２８．０１％ ４６．２２％

应收账款周转率

（

次

）

３．５２ ４．４９ ５．００ ５．４８

存货周转率

（

次

）

４．３８ ３．８５ ４．２３ ５．２５

每股净资产

（

元

）

６．０８ ５．０７ １０．０８ ３．４０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

元

）

０．３９ －１．０８ －０．９３ ０．６８

（五）净资产收益率与每股收益

年度 财务指标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每股收益

（

元

／

股

）

基本每股收

益

稀释每股收

益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１８．２３％ １．０２ １．０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

股股东的净利润

１７．９４％ １．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１１

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２．１４％ ０．１１ ０．１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

股股东的净利润

０．９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０１０

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９．４６％ ０．３２ ０．３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

股股东的净利润

８．７７％ ０．３０ ０．３０

２００９

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２３．２２％ ０．３５ ０．３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

股股东的净利润

２２．３５％ ０．３４ ０．３４

（六）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每股净资产、每股收益对比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前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每股收益及每股净资产：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６．０８ ５．０７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１．０２ ０．１１

按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模拟计算的最近一年及一期的每股收益及每股净资产：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１１．２７ １０．４３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８４ ０．０９

注：（

１

）发行后基本每股收益分别按照

２０１１

年度和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期

末股本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之和计算；（

２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期末股本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

之和计算。

二、发行人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与现金流量分析

本节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发布在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第四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运用概况

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共计

４

，

０５４

万股，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大华验字［

２０１３

］

００００２０

号《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４

，

０５４

万股后实收股

本的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１

，

４９９

，

９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４７

，

２１９

，

９４０．００

元后，发行人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

，

４５２

，

７６０

，

０６０．００

元，其中

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０

，

５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１

，

４１２

，

２２０

，

０６０．００

元。 募集资金将用于如下

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资额 项目内容及生产规模

１

中小尺寸电容式

触摸屏扩产项目

１１４

，

１７７．００ １０５

，

０００．００

南昌欧菲为实施主体

，

新建年

产

４

，

０００

万片中小尺寸电容式

触摸屏生产线

２

中大尺寸电容式

触摸屏扩产项目

５４

，

０２３．００ ４５

，

０００．００

南昌欧菲为实施主体

，

新建年

产

３００

万片中大尺寸电容式触

摸屏生产线

合计

１６８

，

２０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额少于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的部分，实际募集资金将根据项目投资总

额在上述两个项目之间按比例分配。

本次实际募集资金额少于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差额部分将由公司自筹解决。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之

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需要以自筹资金或银行贷款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二、募集资金专项存储的相关情况

本公司已经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并将严格遵循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资金到

位后及时存入专用账户，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 保荐人、开户银行和公司将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第五节 中介机构对本次发行的意见

一、保荐人对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保荐人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或透明的原则，股票的定价和分配

过程合规，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

有关规定。

二、律师对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了全部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发

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发行对象均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发行人相关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相关法律文书均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结果公平、公正，合法有效。

第六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及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

４

，

０５４

万股股份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

业务规则，公司股票价格在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不除权。

本次发行中，发行对象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限为自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起十二个月。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证券发行保荐书

二、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尽职调查报告

三、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法律意见书

四、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６２

证券简称：香江控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３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所聘审计机构德勤华永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转制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本公司近日收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德勤华

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德勤华永”）出具的关于原德勤华永

转制为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新德勤华永”）相

关事项的函件。 根据函件说明，原德勤华永根据中国政府部门发布的要求已

正式转制成为一家新的特殊普通合伙企业，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新德勤华

永将取代原德勤华永成为与我公司签署相关审计服务协议的一方，完全享有

和承担原德勤华永在服务协议下的全部权利和义务（包括对原德勤华永已经

提供的服务承担责任）， 原德勤华永在服务协议项下的责任和义务则从该日

起立即解除。

根据财政部、证监会、国资委《关于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转制为特殊普

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有关业务延续问题的通知》（财会［

２０１２

］

１７

号）规定，转

制后的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履行原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合同，或与客

户续签新的业务合同，不视为更换或重新聘任会计师事务所。

特此公告。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６２

证券简称：香江控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４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业绩情况：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３０％－８０％

。

３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１

、净利润：

４４０７．３６

万元

２

、每股收益：

０．０６

元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签约面积增加，营运成本上升幅度较大，导致报告期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后进行的预计，未经审计机构审

计。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提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６３

证券简称：大东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披露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报告中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６

，

３３８．２８

万元至

３

，

９６１．４３

万元，与上年相比下降幅度为

２０％

至

５０％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

：

５２００

万元–

５７００

万元 盈利

：

７

，

９２２．８５

万元

二、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１．

从

２０１１

年开始，公司进行转型升级，提升产业结构，逐渐处理了部分传统的包装生产

设备，向新能源、新材料等高科技产品方向迈进。 目前，公司二期、三期募投项目除“年产

１．２

万吨生态型食品用（

ＢＯＰＰ／ＰＰ

）复合膜技改项目”已投产显效外，其余项目均处于建设期，其

中三期募投项目“年产

８

，

０００

吨耐高温超薄电容膜项目”、“年产

６０００

万平方米锂电池离子隔

离膜项目”中两条生产线已进入安装调试阶段，预计在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投产；正常情况下新项

目从厂房建设、设备订购至安装调试完成最快也需

２

年时间，因此

２０１２

年度产能较上年度同

比下降。

２．

受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影响，公司控股子公司传统产品市场竞争激烈，产、销量下降

幅度较大，价格下滑，单位产品固定费用上升，导致业绩亏损：

（

１

）控股子公司杭州大东南高科包装有限公司，全年账面亏损预计

６

，

２８８

万元。

（

２

）控股子公司浙江大东南万象科技有限公司，全年账面亏损预计

２

，

２２７

万元。

３

、 公司决策层判断

２０１２

年末是原材料的低谷期， 所以公司年内采购了较多原材料储

备，考虑到库存产品单位成本偏高，财务部门年末按规定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

３

，

２４４

万元，

另外计提坏账准备

２６２

万元。 上述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为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的主要原因之

一。

三、其他情况说明

１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具

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为准。

２

、本公司董事会对因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歉，同时，根据公司《年报信

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的主要责任人董事长、总经理黄飞刚

先生，财务总监俞国政先生，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王醒先生相应的处罚。

３

、董事会已要求财务部门特别是子公司财务部门负责人认真吸取教训、总结经验，按

时按要求完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编制工作，并根据规章制度拟对相关责任人给予相应

处理。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对持股公司、控股公司的财务管理能力，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管

理，提高业绩预告准确性，同时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５

证券简称：潮宏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申请

获得中国证监会发审委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

行审核委员会审核了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非公

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申请。 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

申请获得通过。 待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作出的予以核准的决定文件后，将另

行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５

证券简称：潮宏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５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菲安妮战略合作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通利（亚太）有限公司和卓

凌科技控股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全资子公司潮宏基国际

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 以人民币

５１６

，

４６８

，

４００

元等值港币的代价受让

Ｈｕｎｔｅｒｓ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Ｇｒｏｕｐ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持有的通利（亚太）有限公司

２２％

的股权和

卓淩科技融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卓凌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６４．３％

的股权， 从而间

接持有广东菲安妮皮具股份有限公司

３６．８９０６％

的股份。 该议案已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对外投资的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关于与菲安妮战略合作进

展情况暨受让通利（亚太）有限公司和卓凌科技控股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

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９

）。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公司收到了汕头市发展和改革局《转发

＜

广东省发展改

革委关于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通利（亚大）有限公司和卓凌科

技控股有限公司部分股权项目核准的批复

＞

的通知》（汕市发改函［

２０１３

］

６４

号）文，公司通过境外子公司潮宏基国际有限公司收购通利（亚太）有限公司

２２％

的股权和卓凌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６４．３％

的股权事项已获广东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项目核准同意。

关于本项目的进展情况，公司将依照规定及时披露相关进度公告。

三、备案文件

１

、汕头市发展和改革局《转发

＜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广东潮宏基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收购通利（亚大）有限公司和卓凌科技控股有限公司部分股权

项目核准的批复

＞

的通知》

特此公告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３０日

富安达现金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富安达现金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富安达现金通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７１０５０１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等法律法规

、《

富安达现

金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富安达现金通货币

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富安达现金通货币

Ａ

富安达现金通货币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７１０５０１ ７１０５０２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名称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１４４０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１，６０１

份额级别

富安达现金通货币

Ａ

富安达现金通货币

Ｂ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元

） ６０５，２５０，２０１．２５ ３８８，６６８，９７８．００ ９９３，９１９，１７９．２５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单位

：

元

） ６３，３８２．０７ ４１，８５４．８０ １０５，２３６．８７

募集份额

（

单位

：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６０５，２５０，２０１．２５ ３８８，６６８，９７８．００ ９９３，９１９，１７９．２５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６３，３８２．０７ ４１，８５４．８０ １０５，２３６．８７

合计

６０５，３１３，５８３．３２ ３８８，７１０，８３２．８０ ９９４，０２４，４１６．１２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

理人运用固有资金认购

本基金

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 －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

理人的从业人员认购本

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２９０

，

０４２．６０ － ２９０

，

０４２．６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４８％ － ０．０２９％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

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

的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

注：

１

、本基金在募集期间发生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以及其他相关费用由本基金管理人

承担，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２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０

。

３

、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１０

万份至

５０

万份（含）。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印， 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

的网站

ｗｗｗ．ｆａｄ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或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３０－６９９９

或

０２１－６１８７０６６６

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开始正式管理本基金。 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

日后不超过

３

个月时间内开始办理。 具体开始办理时间，本基金管理人将最迟于申购、赎回开放日前

２

日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